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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1、业绩预告期间：2021 年 1 月 1 日—2021 年 9 月 30 日 

2、预计的经营业绩： ■亏损  □扭亏为盈  □同向上升  □同向下降 

（1）2021 年 1 月 1 日-9 月 30 日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

项  目 
本报告期 

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

上年同期 

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亏损：119,000 万元 - 178,000 万元 亏损：121,444.97 万元 

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：0.21 元/股—0.31 元/股 亏损：0.21 元/股 

（2）2021 年 7 月 1 日-9 月 30 日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

项  目 
本报告期 

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

上年同期 

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亏损：34,000 万元 - 51,000 万元 亏损：31,763.30 万元 

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：0.06 元/股—0.09 元/股 亏损：0.06 元/股 

二、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

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。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本报告期，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，主要原因如下： 

1、公司高端装备业务、新能源汽车业务受公司流动资金持续紧张影响，以

及客户回款周期较长等资金占用影响，订单量萎缩较大，致使相应业务收入、利

润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； 

2、公司持续与银行等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，同时通过集团债委会与债权人

进行积极协商，以妥善解决债务问题。公司虽然获得了一定数量有息负债的展期，

但对于尚未展期或续贷的银行贷款，公司仍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计提相应利息费用，



该费用也是构成 2021 年前三季度持续亏损的因素之一； 

3、2021年前三季度，公司持续对玻璃基板、玻璃盖板相关产线和产品进行

研发投入，加上前期形成的无形资产的资产摊销，也导致了本期净利润一定幅度

的下降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，公司 2021 年三季度

经营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1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。公司指定的信息

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董 事 会 

2021 年 10 月 14 日 

 


